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健豪就「台灣高鐵股份有限公司推行寧靜車廂政策，造成攜嬰幼童搭乘之家長反映搭乘壓力及違反哺乳室使用規定」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0月29日院臺專字第114001472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5-5）

黃委員就「台灣高鐵股份有限公司推行寧靜車廂政策，造成攜嬰幼童搭乘之家長反映搭乘壓力及違反哺乳室使用規定」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鐵道局查復如下：

一、台灣高速鐵路（下稱高鐵）係大眾運輸工具，為不特定旅客提供鐵路運送服務，相關政策與規劃均須衡平所有使用群體之需求；另考量大眾運輸工具特性與旅客群體不同，故交通部原則尊重由各鐵路業者依其運輸系統特性規劃車廂空間配置。

二、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鐵公司）為提升車廂乘坐品質，自114年9月22日起於「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旅客運送契約」第4點，增訂寧靜車廂規定為：「為維持車廂安靜，旅客應將電子產品設成靜音模式或使用耳機，如以電子產品進行交談或視訊，應至車廂玄關處」，前述新增規定已考量嬰幼兒特殊生理需求，故未將嬰幼兒聲音納入契約規範；另查高鐵車站與列車均已依法設置哺乳室、親子保留停車格、無障礙設施與一定比例之優先席等友善育兒設施。

三、為避免民眾疑慮，交通部已督請高鐵公司積極對外說明及加強宣導，並持續關注實施情形滾動式檢討修正；未來將持續督請高鐵公司密切傾聽各界意見，精進相關宣導措施及服務，提升親子友善環境，以兼顧不同族群旅客需求。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0月30日院臺專字第114001472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5-4）

羅委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依「國軍作戰或因公亡故官兵安葬紀念表揚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亡故官兵有下列事蹟之一，得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

(一)作戰時地，為爭取勝利，冒險犯難功成身死者。

(二)作戰時地，克盡職責，慷慨成仁者。

(三)因執行特殊危險任務死亡，經總統明令褒揚者。

二、國民革命忠烈祠為紀念忠烈將士英靈之重要場所，有關入祀之審核須檢附佐證資料（如官方文件、軍事檔案、烈士名冊及其他足資佐證之歷史文獻或研究資料等）經相關單位認定後，由權責單位呈報本部轉呈行政院陳報總統府核定。

三、因國軍軍籍資料於戰亂中失佚甚多，未能完整全數保存且人員查證困難，惟為表彰先烈功績，本部已於國民革命忠烈祠設立相關「戰役（總）牌位」及「百人牌位」享祀，以示尊崇並為國軍表率。

四、有關被俘歸來國軍官兵，係包括「臺籍前國軍人員」、「作戰被俘歸來人員」、「特區工作被難歸來人員」等三類，為肯定其為國家奉獻及彰顯政府關懷照顧之美意，本部業已依「國軍在臺期間作戰被俘歸來人員人事處理作業要點」從寬辦理退除、撫卹、慰問等事宜。
（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曜就國內旅遊持續慘澹，交通部觀光署應儘早提出明年度澎湖地區國旅振興方案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0月31日院臺施字第1140014755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0月27日台立院議字第1140703349號　施政報告質詢2號）

楊委員就國內旅遊持續慘澹，交通部觀光署（以下簡稱觀光署）應儘早提出明年度澎湖地區國旅振興方案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國內旅遊持續慘澹，觀光署應儘早提出明年度澎湖地區國旅振興方案問題：

(一)澎湖地區面臨之觀光問題主要係淡旺季差異懸殊、熱門景點承載量過於集中、離島經管成本高，爰觀光署將藉由重要景點建設中程計畫，以「國際永續觀光休閒度假島嶼」為推動願景，發展馬公本島遊憩系統、南海遊憩系統及北海遊憩系統，以完善布局整體旅遊空間。

(二)此外，為加速澎湖地區國旅振興，觀光署將於115年啟動「北回之巔旗艦計畫─微笑南灣in臺灣」，以「漁翁之島　璀璨之海」為推動主軸，營造景區為漁翁島與虎井嶼，提升環境美觀及旅遊服務品質，擬改善該處地標周邊環境及旅遊服務中心設施，建設國際級藝術地標觀景設施。以地質、生態與海島體驗為主題、結合跨海旅遊體驗、海島創生露營區，以深化國際觀光吸引力。

(三)有關澎湖115年度活動規劃，觀光署澎管處配合澎湖縣政府舉辦「國際火花節活動」，除加強四季遊程之推展外，亦將持續接軌「世界最美麗的海灣」品牌，預計於8月份辦理「澎湖國際沙灘狂想曲」；9月至10月辦理「澎湖追風音樂燈光節」；10月至11月辦理運動休閒觀光，包含「澎湖跳島自行車101k活動」、「菊島澎湖跨海馬拉松」等，藉由「黃金沙灘」、「天人菊花海」、「藝術創作及展演活動」等，以整體營造全年度各季主軸經典活動，並透過與在地產業結合，優化活動內容，加強國內外行銷宣傳，推動澎湖成為吸引旅客之海島旅遊勝地。

(四)相關具體方案觀光署刻正積極研擬中，未來將以提升觀光品質與體驗為核心，透過導入智慧科技應用，優化旅遊安全與便利性；同時，將策劃淡季特色主題活動與深度文化遊程，以均衡四季觀光發展。此外，亦將持續深化在地觀光圈之結盟，輔導產業進行數位轉型與服務升級，並結合國內外精準行銷，全方位拓展客源市場，期能提出兼具創新與可行性之振興方案；另觀光署並將於本（114）年度結束前完成本年度澎湖地區相關活動效益之檢討及115年度相關活動規劃。

二、關於研議啟動興建臺澎海底隧道可行性評估來保障離島居民交通權益問題：

(一)目前澎湖與臺灣本島間係以航空及海運航班服務兩地交通運輸需求。查臺灣本島至澎湖最短之公路距離為嘉義縣東石鄉之台82線西側端點至澎湖縣湖西鄉縣道202號東側端點，距離約49.2公里，若以隧道方式銜接兩地，初估隧道海底段長度約46.3公里，遠超越雪山隧道12.9公里（國內最長公路山岳隧道）、挪威呂菲爾克隧道14.5公里（世界最長公路海底隧道）及英法海底隧道海底段37.9公里（世界最長海底隧道，鐵路運輸用），工程經費與難度皆高。

(二)考量經濟效益、工程技術、海底地質及環境保護等因素，現階段計畫可行性極低，爰暫無興建海底隧道之規劃。

三、關於檢討警察超勤時薪之數額問題：

(一)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第4條規定，公務人員加班費之計算，以每小時為單位，其中非主管人員按月支薪俸、專業加給2項之總和，主管人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之職務加給3項之總和，除以240為每小時支給基準。上開支給基準為全國公務人員一體適用，爰警察人員加班費支給基準亦係依上開規定辦理。

(二)政府部門員工待遇向依其任用制度而設計，警察人員係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進用，其所享權利、負擔義務及所受保障均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不同。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之俸給，分本俸（年功俸）及加給，均以月計，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按月支薪，尚非按時薪計酬人員。是以，警察人員係按月支薪，非按時計酬，且加班費屬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之補償，與按時計酬之工資性質有別。以初任警員職務為例，每月支領俸給約5萬3,440元（含超勤加班費則約6萬8,000元），遠高於114年勞工基本工資2萬8,590元，並無低於基本工資之情事。

(三)為保障警察機關實施輪班輪休服勤人員之健康權，內政部核定「警察機關輪班輪休人員勤休實施要點」，並於112年1月1日生效。渠等人員如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者，其加班補償得依「警察機關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核支超勤加班費，或以補休假方式辦理。又外勤警消人員每月超勤加班費業於108年取消每人每月報支100小時之上限限制。嗣為兼顧保障外勤警消人員健康權及加班補償方式之衡平性，內政部前經參酌110年外勤警消人員超勤加班時數之現況，並考量政府財政狀況，函報行政院提高超勤加班費上限，並經行政院於112年1月4日核定超勤加班費月支上限由1萬7,000元調高為1萬9,000元。

(四)另為體恤第一線同仁執勤辛勞，行政院核定自113年6月1日起，輪班輪休人員每日0時至6時於駐地外實際執行且無法休宿之勤務（不含督勤），每人每小時發給100元之深夜危勞性津貼，以鼓舞員警工作士氣，未來亦將持續研修相關規定，照顧辛苦之警察同仁。

四、關於1年內完成澎湖閒置國防部營區進行全面性盤點與初步活化評估，並暫緩各機關對個別閒置營區做出撥用、標售或開發等處分，以避免預算與政策錯位問題：

(一)財政部國產署為配合國家政策及公共建設推動並有效活化國有財產，依法協助政府機關取得公務或公共建設所需之國有不動產，至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或開發係依「國有財產法」及其他法律及行政院政策辦理。

(二)國防部澎湖地區目前列管營區計64處，均屬部隊正常使用營區，未來若經使用單位檢討無運用需求之營地，國防部將依規定納列空置營地管理，並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移交財政部國產署、依法納列營改基金清冊或撥交地方政府等方式辦理活化。

(三)在兼顧「國防安全」與「民生需求」前提下，國防部持續檢討營區運用規劃及活化方式，本年度依行政院政策指導，檢討釋出「拱北營區」179筆土地及「莒光西營區」8筆土地，面積合計19.58餘公頃，均已完成撥交澎湖縣政府接管，以配合地方發展觀光需求。

(四)為通盤檢討及整合地方整體開發需求，國防部業與澎湖縣政府建立合作溝通平臺，每季定期召開會議研商處理進度，持續推動合作開發，加速土地活化處理，以充分發揮國土資源最大效益。



